


目录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1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1 

（三）项目情况 ................................................1 

（四）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4 

（五）责任主体 ................................................5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5 

（一）重要性分析： ............................................5 

（二）经济效益分析： ..........................................5 

（三）社会效益分析： ..........................................6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6 

（一）投资估算 ................................................7 

（二）筹措方案 ................................................9 

（三）项目实施安排 ...........................................12 

（四）债券资金用途 ...........................................12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13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3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7 

（三）总体评价 ...............................................19 

五、专项债券管理 .....................................................................................21 

（一）债券资金概况 ...........................................21 

（二）债券资金管理 ...........................................23 

（三）职责分工 ...............................................24 

六、项目风险控制 .....................................................................................25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25 

（二）还款保障措施 ...........................................31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32 



1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海丰县隶属广东省汕尾市，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部。海丰

是著名的侨乡，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47万人，水陆交通便捷，

是粤东地区陆上交通要津。2021-2023年，海丰县分别实现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2.3亿元、13.6亿元和 15.7亿元，政府性基金收

入分别为 11.9亿元、16.7亿元和 9.3亿元。 

近三年海丰县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406.1 426.8 445.1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12.3 13.6 15.7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1.9 16.7 9.3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10.3 14.8 6.7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19.3 31.6 32.7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2.5 5 3.1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1.本项目是提高海丰县公路服务水平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的需要。 

经过近年来的建设与发展，海丰县城地区以科技工业园、金

园工业区和金岸工业区为载体的工业规模不断壮大，商贸、餐饮、

旅游、房地产等产业迅速发展。公平、城东、鹅埠、可塘、梅陇

等镇的特色产业不断发展，专业化、产业化水平越来越高，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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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名符其实的专业镇。其他平原、山区、沿海地区的镇（场）

也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开发、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旅游业等特

色化、专业化经济，赤坑、小漠、鮜门等镇已逐步发展成为该县

高效农业、海水养殖和旅游美食专业镇。目前，海丰县初步形成

“一镇一业”、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竞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

格局。随着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市场贸易繁荣兴旺，旅游发展方兴未艾，城

乡处处安定和谐、新风蔚然。当前的海丰经济建设正保持着强劲

的上升、发展势头，而且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处在发

展的关键阶段、黄金时期。 

本项目是海丰县一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现状国道 G324 线

海丰境内除海丰穿城段及梅陇绕城段为一级公路外其余道路均

为二级公路，双向两车道。随着公路交通急剧增加，车辆混合行

驶严重，造成公路越来越拥堵，服务水平越来越低，已难以满足

海丰县经济快速增长对交通的要求，迫切需要对国道 G324 进行

升级改造，提高公路服务水平。本项目的建设将提高国道 G324

线的公路服务水平，改善其交通运行状况，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推动海丰县镇区间实现资源共享，建设节约型社会。 

2.本项目是落实汕尾市公路网规划，完善海丰县域路网布局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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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汕尾市公路网规划（2006-2030）》，至 2030年，汕

尾市干线公路网分为高速公路网、一般干线公路网、县乡公路及

旅游经济线路网三个层次，由“七纵七横三环六联络”的干线路

网和其他县乡公路及旅游经济线路组成。此外，2011～2020年海

丰县交通规划的建设目标和重点是加快高速公路的建设，所有县

（市、区）均通高速公路，同时改造主干线公路，进一步提高其

通行能力，实现市到县通一级公路，县到镇、镇到镇通二级以上

公路，行政村公路及 300人以上的自然村公路硬底化，形成四通

八达的现代化公路网络；港口建设形成以汕尾新港深水码头为龙

头，大、中、小码头配套齐全的港口体系，以适应中等发达城市

对交通运输的需求。 

3.本项目是加强汕尾与深汕合作区的经济交流的需要。 

深汕特别合作区于 2017 年 9 月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由深圳全

面主导合作区建设和管理，下辖鹅埠镇、鲘门镇、小漠镇、赤石

镇等。深汕特别合作区地处珠三角经济圈和海峡西岸经济圈结合

部，西与惠州市相接，东与汕尾市海丰县相邻，距汕尾市中心仅

30公里左右、深圳市中心一个半小时左右，是珠三角通往粤东的

桥头堡，深港向东拓展辐射的重要战略支点，产业转移的最佳承

接地。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将改善项目区域的出行条件，进一

步完善海丰县的综合运输体系，促进海丰县路网提质增效，并为

加强海丰县内部组团间联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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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且迫切的。 

（三）项目情况 

项目建设地点:海丰县可塘镇、县城、梅陇镇。 

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改建总长约 38.359 公里(含连接线)

道路，其中可塘至县城段长约 21.177 公里，县城至梅陇段长约

10.782公里，梅陇至鲘门段长约 6.4公里，新建沿路线桥梁、涵

洞、平面交叉、分离式立体交叉、绿化景观、交通工程等配套设

施。项目平整场地 200 万平方米、征收土地 60 万平方米，用于

社会资本方投资建设加油站、综合服务场地、光伏发电厂、停车

场、智慧灯杆、充电桩等。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2019年 09月 17日，海丰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广东省

汕尾市海丰可塘至深汕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海发改〔2019〕166号），同意本项目实施。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可塘至深汕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

有三个子项目，国道 G324线海丰县城至梅陇段改建工程已立项：

2018 年 3 月 28 日，取得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出具的《关于国道

G324 线海丰县城至梅陇段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粤发改交通函〔2018〕1395号）；2019年 8月 23日，取得广

东省交通运输厅出具的《关于国道 G324 线海丰县城至梅陇段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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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初步涉及的批复》，（粤交基〔2019〕614 号）；其余两

个子项目正在走呈批程序，暂未立项完成。 

（五）责任主体 

项目实施单位、主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为同一机构,海丰县

交通运输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海丰县交通运输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21590074324Q 

住所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附城镇红城大道西 1185号 

法定代表人 周宇航 

颁发日期 2023年 07月 19日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海丰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我国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

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年比 2000年翻两番，综合

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乡差别、工

农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

强。广东省将强化广州、深圳中心城市龙头带动作用；加快珠三

角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推动东西两翼发展特色经济；推进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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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开发，促进广大山区脱贫奔康。这对项目所在地区经济发展

是非常有利的。 

（二）经济效益分析： 

进行通行能力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求得在不同运行质量下一

小时所能通行的最大交通量，亦即可求得在指定的交通运行质量

条件下所能承担交通的能力。因此，通行能力分析过程同时要进

行运行质量的分析，使公路规划、设计及交通管理等与运行质量

联系起来，减少对运行质量的盲目性，这样可以合理地使用公路

工程资金和提高公路工程和汽车运输的综合经济效益。 

公路建设虽然会占用大量土地，减少人均土地面积，但是其

用地可以刺激、促进产业开发和经济发展，提高公路沿线土地价

值。 

（三）社会效益分析： 

（1）有利于落实汕尾市总体规划、促进沿线经济发展。 

本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海丰可塘至鲘门的大规模进出交通流

通行的快速主通道，并为两地相互之间的快速交通衔接提供了直

接载体，同时在汕尾市搭建起交通主骨架，为汕尾市的路网规划

布局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2）本项目实施对于沿线地区的发展公平性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将给沿线地区绝大多数的公众带来福利和经济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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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的发展将由于项目的实施而得到一定保障，有可能因项

目实施而改变目前甚至今后的生活境况。 

（3）对妇女和弱势群体产生积极影响。项目的实施将会对

传统的劳作方式产生影响，有利于当地妇女从大量繁重的农业生

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商业、服务业、餐饮业工作，有助于妇

女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将使得

当地的性别分割减少。此外经济发展将会推动城镇的各项建设，

如医疗、教育、文化等的建设，对妇女、老人及儿童均带来积极

的影响。 

（4）促进当地管理者管理水平的提高。本项目建设投资规

模较大，这个工程建设涉及地质、水文、文物、环境、移民安置、

经济及社会评价等许多领域，这些不同知识的综合利用有利于当

地管理者调动各个部门和群体的人相互配合，统筹人力、物力和

财力的使用，所有这些都将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编制办法》（JTG3820-2018）。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

编制办法》（JTG383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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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估算指标》

（JTG/T3821-2018）。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概算定额》

（JTG/T3831-2018）。 

5)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预算定额》

（JTG/T3832-2018）。 

6)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

（JTG/T3833-2018）。 

7)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告第 26 号《交通运输部关

于 调 整 〈 公 路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投 资 估 算 编 制 办 法 〉

（JTG3820-2018）和〈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

（JTG3830-2018）中“税金”有关规定的公告》。 

8)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粤交基〔2019〕544 号《广东省交通运

输厅关于〈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办法〉〈公路工程建

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及配套指标定额补充规定的通知》。 

9)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

（2016年修订调整）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字〔2016〕1号）。 

10)广东人民政府《进一步做好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意

见通知》（粤府办〔2010〕41号）。 

11)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非农业建设补偿耕地管理办法》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0年第 146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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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林业厅《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

征收标准的通知》（粤财农〔2017〕54号）。 

13)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建立水田指标预购制度的通知》

(粤国土资耕保发〔2017〕196号)。 

14)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停征和免征一批行

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税〔2014〕101号）。 

2.项目总投资 

项目投资估算表 

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用 186,481.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45,509.00 

3 设备费 - 

4 预备费 21,404.00 

项目总投资 353,394.00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无。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2021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14,000.00万元，其中：8月已

发行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9,500.00万元，发

行年限15年，实际利率3.41%，每半年付息，第15年年末还本付

息；10月已发行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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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00万元，发行年限15年，实际利率3.61%，每半年付息，

第15年年末还本付息；11月通过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

十四期）调减3,000.00万元至县城北三环综合管廊建设工程。 

2024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4,000.00万元，其中：4月已发

行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五期）1,000.00万元，发行

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2.62%，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年末还本

付息；5月已发行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期）

3,000.00万元，发行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2.62%，每半年付息，

第二十年年末还本付息； 

2025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3,000.00万元，其中：1月拟

发行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1,100.00万元（用于项

目资本金0.00万元）；2025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900.00万元。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261,700.00万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 

财政性资金 70,694.00万元，待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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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年度 
项目投资 

已到位 

金额 

市场化 

融资资金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有

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财政性资

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其他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金额 

合计 
353,394.

00 

18,000.

00 
    

70,694.0

0 
   1,100.00 

18,000.0

0 

263,600.0

0 

2021

年 

14,000.0

0 

14,000.

00 
         

14,000.0

0 
 

2024

年 
4,000.00 

4,000.0

0 
         4,000.00  

2025

年 
3,000.00          1,100.00  1,900.00 

以后年

度 

332,394.

00 
     

70,694.0

0 
     

261,7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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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安排 

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获海丰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立项，于

2020年 12月 4日用地预审意见获海丰县自然资源局批复。 

项目建设内容之一的海丰县城至梅陇段改建工程前期工作

已 2020 年 7 月已完成，项目总投资 26072 万元，其中财审建安

费 18421.15 万元。该项目监理中标单位为广东进裕项目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247.87 万元；施工中标单位为江西省路

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17842.296 万元，建设工期 46

个月（延期 22个月）。于 2020年 12月 12日开工建设，预计 2024

年 9月 30日完工。 

项目整体建成投入运营时间计划为 2029年 1月。 

发行债券资金用于海丰县城至梅陇段改建工程、可塘至县城

段改建工程、梅陇至鲘门段改建工程，项目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

改建总长约 38.359 公里（含连接线）道路，其中可塘至县城段

长约 21.177公里，县城至梅陇段长约 10.782公里，梅陇至鲘门

段长约 6.4公里，新建沿路线配套桥梁、涵洞、平面交叉、分离

式立体交叉、交通工程沿线设施等。 

（四）债券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100.00万元主要用于工程进度款、

前期经费、土地费用及工程其他费用等支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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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用款 1,100.00万元。 

项目用款计划（单位：万元） 

发行当年用款计划 

项目总投

资 

以前年

度用款

金额 
一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二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本

次专项

债券使

用金额 

三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四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以 后 年

度 计 划

用 款 金

额 

353,394.0

0 

18,000.

00 

1,100

.00 

1,100

.00 

700.0

0 
 

600.0

0 
 

600.0

0 
 

332,394

.0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根据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年 7月编制的广东

省汕尾市海丰可塘至深汕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中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加油站综合收

益、综合服务区场地综合收益、光伏场地综合收益、停车费及充

电桩收入、智慧灯杆收入、广告牌合作经营收入。 

（1）加油站综合收益 

项目计划提供 6个加油站，按每个加油站可提供收入 1500

万/年估算，预计项目建成后第一年加油站收入为 9000万元/年。 

（2）综合服务区场地综合收益 

项目计划提供 25万平方米综合服务区场地，按 3.2平方米/

天估算，预计项目建成后第一年收入为 29200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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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伏场地综合收益 

项目计划提供 15万平方米光伏场，计划引入资本方安装约

27000kW光伏发电系统，年发电量约 3548万千瓦时，按上网电价

0.45元/度，项目分成按 40%，项目建成后第一年收益约 638.64

万元/年。 

（4）停车收入及配套充电桩收入 

本项目小车停车费暂按 5元/辆/小时估算，1000个停车位，

按每个车位平均一天出租时间为 10小时估算，本项目年均停车

场收入 1825万元/年。与停车位配套 500个充电桩，每个充电桩

收益按 5万元/年估算，充电桩经营年平均收入预计为 2500万元 

（5）智慧灯杆收入 

项目计划建设 60个智慧灯杆，每个智慧灯杆按 15万元/年

估算，年平均出租收入约 900万元。 

（6）广告牌出租收入 

项目计划建设 60个广告牌，每个广告牌按 300000元/年估

算，年平均出租收入约 1800万元。 

以上收入在运营期内按每两年 6%逐年递增,运营期第一年收

入合计为 45,863.64万元/年。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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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加油站综合

收益 

综合服务区

场地综合收

益 

光伏场地综

合收益 

停车收入及

配套充电桩

收入 

智慧灯杆收

入 

广告牌出租

收入 
合计 

第一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三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四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五年 9,000.00 29,200.00 638.64 4,325.00 900.00 1,800.00 45,863.64 

第六年 9,000.00 29,200.00 638.64 4,325.00 900.00 1,800.00 45,863.64 

第七年 9,540.00 30,952.00 676.96 4,584.50 954.00 1,908.00 48,615.46 

第八年 9,540.00 30,952.00 676.96 4,584.50 954.00 1,908.00 48,615.46 

第九年 10,112.40 32,809.12 717.58 4,859.57 1,011.24 2,022.48 51,532.39 

第十年 10,112.40 32,809.12 717.58 4,859.57 1,011.24 2,022.48 51,532.39 

第十一年 10,719.14 34,777.67 760.63 5,151.14 1,071.91 2,143.83 54,624.33 

第十二年 10,719.14 34,777.67 760.63 5,151.14 1,071.91 2,143.83 54,624.33 

第十三年 11,362.29 36,864.33 806.27 5,460.21 1,136.23 2,272.46 57,901.79 

第十四年 11,362.29 36,864.33 806.27 5,460.21 1,136.23 2,272.46 57,901.79 

第十五年 12,044.03 39,076.19 854.64 5,787.83 1,204.40 2,408.81 61,375.90 

第十六年 12,044.03 39,076.19 854.64 5,787.83 1,204.40 2,408.81 61,375.90 

第十七年 12,766.67 41,420.76 905.92 6,135.10 1,276.67 2,553.33 65,058.45 

第十八年 12,766.67 41,420.76 905.92 6,135.10 1,276.67 2,553.33 65,058.45 

第十九年 13,532.67 43,906.00 960.28 6,503.20 1,353.27 2,706.53 68,961.96 

第二十年 13,532.67 43,906.00 960.28 6,503.20 1,353.27 2,706.53 68,961.96 

合计 178,154.42 578,012.13 12,641.84 85,613.10 17,815.44 35,630.88 907,867.81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根据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年 7月编制的广东

省汕尾市海丰可塘至深汕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中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职工薪酬、其他

费用。 

（1）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是企业根据有关规定应付给职工的各种薪酬，

职工薪酬按 7.00万元/人•年计算，项目职工按 20人估算，在运

营期内按每两年 6%逐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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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 

其他包括修理费，管理费用等按收入总额的 1%计算。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职工薪酬 其他 合计 

第一年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0.00 0.00 

第三年 0.00 0.00 0.00 

第四年 0.00 0.00 0.00 

第五年 140.00 458.64 598.64 

第六年 140.00 458.64 598.64 

第七年 148.40 486.15 634.55 

第八年 148.40 486.15 634.55 

第九年 157.30 515.32 672.63 

第十年 157.30 515.32 672.63 

第十一年 166.74 546.24 712.99 

第十二年 166.74 546.24 712.99 

第十三年 176.75 579.02 755.76 

第十四年 176.75 579.02 755.76 

第十五年 187.35 613.76 801.11 

第十六年 187.35 613.76 801.11 

第十七年 198.59 650.58 849.18 

第十八年 198.59 650.58 849.18 

第十九年 210.51 689.62 900.13 

第二十年 210.51 689.62 900.13 

合计 2,771.29 9,078.68 11,849.97 

3.项目损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可塘至深汕合作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896,017.84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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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可塘

至深汕合作区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896,017.84 806,416.06 716,814.27 

合计 896,017.84 806,416.06 716,814.27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与成本费用

测算数据以及项目债券融资成本，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金流量

情况如下表所示，表明融资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现总体平衡。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0.00 10,720.35 -10,720.35 -10,720.35  

第二年 0.00 10,720.35 -10,720.35 -21,440.70  

第三年 0.00 10,720.35 -10,720.35 -32,161.05  

第四年 0.00 10,720.35 -10,720.35 -42,881.40  

第五年 45,863.64 11,318.99 34,544.65 -8,336.75  

第六年 45,863.64 11,318.99 34,544.65 26,207.91  

第七年 48,615.46 11,354.90 37,260.55 63,468.46  

第八年 48,615.46 11,354.90 37,260.55 100,729.01  

第九年 51,532.39 11,392.98 40,139.41 140,868.42  

第十年 51,532.39 11,392.98 40,139.41 181,007.83  

第十一年 54,624.33 11,433.34 43,190.99 224,198.82  

第十二年 54,624.33 11,433.34 43,190.99 267,389.82  

第十三年 57,901.79 11,476.11 46,425.67 313,815.49  

第十四年 57,901.79 11,476.11 46,425.67 360,241.17  

第十五年 61,375.90 11,521.46 49,854.44 410,095.60  

第十六年 61,375.90 11,521.46 49,854.44 459,950.04  

第十七年 65,058.45 11,569.53 53,488.92 513,438.96  

第十八年 65,058.45 11,569.53 53,488.92 566,927.88  

第十九年 68,961.96 11,620.48 57,341.48 624,269.36  

第二十年 68,961.96 301,280.48 -232,318.52 391,9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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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07,867.81 515,916.97 391,950.84 391,950.84  

2.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

前需支付的融资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

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

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

各年度运营收

益 

备注 

已融资 18,000.00 6,960.00 24,960.00   

第一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二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三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四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五年  10,720.35 10,720.35 45,265.00  

第六年  10,720.35 10,720.35 45,265.00  

第七年  10,720.35 10,720.35 47,980.90  

第八年  10,720.35 10,720.35 47,980.90  

第九年  10,720.35 10,720.35 50,859.76  

第十年  10,720.35 10,720.35 50,859.76  

第十一年  10,720.35 10,720.35 53,911.34  

第十二年  10,720.35 10,720.35 53,911.34  

第十三年  10,720.35 10,720.35 57,146.02  

第十四年  10,720.35 10,720.35 57,146.02  

第十五年  10,720.35 10,720.35 60,574.79  

第十六年  10,720.35 10,720.35 60,574.79  

第十七年  10,720.35 10,720.35 64,209.27  

第十八年  10,720.35 10,720.35 64,209.27  

第十九年  10,720.35 10,720.35 68,061.83  

第二十年 264,700.00 10,720.35 275,420.35 68,061.83  

合计 282,700.00 221,367.00 504,067.00 896,017.84  

本息覆盖倍数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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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评价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

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预期项目收

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预

期项目收益情况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9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18,000.00 6,960.00 24,960.00   

第一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二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三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四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五年  10,720.35 10,720.35 40,738.50  

第六年  10,720.35 10,720.35 40,738.50  

第七年  10,720.35 10,720.35 43,182.81  

第八年  10,720.35 10,720.35 43,182.81  

第九年  10,720.35 10,720.35 45,773.78  

第十年  10,720.35 10,720.35 45,773.78  

第十一年  10,720.35 10,720.35 48,520.21  

第十二年  10,720.35 10,720.35 48,520.21  

第十三年  10,720.35 10,720.35 51,431.42  

第十四年  10,720.35 10,720.35 51,431.42  

第十五年  10,720.35 10,720.35 54,517.31  

第十六年  10,720.35 10,720.35 54,517.31  

第十七年  10,720.35 10,720.35 57,788.35  

第十八年  10,720.35 10,720.35 57,788.35  

第十九年  10,720.35 10,720.35 61,2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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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年 
264,700.0

0 
10,720.35 275,420.35 61,255.65  

合计 
282,700.0

0 

221,367.0

0 
504,067.00 806,416.06  

本息覆盖倍数 1.60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8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18,000.00 6,960.00 24,960.00   

第一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二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三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四年  10,720.35 10,720.35 0.00  

第五年  10,720.35 10,720.35 36,212.00  

第六年  10,720.35 10,720.35 36,212.00  

第七年  10,720.35 10,720.35 38,384.72  

第八年  10,720.35 10,720.35 38,384.72  

第九年  10,720.35 10,720.35 40,687.81  

第十年  10,720.35 10,720.35 40,687.81  

第十一年  10,720.35 10,720.35 43,129.07  

第十二年  10,720.35 10,720.35 43,129.07  

第十三年  10,720.35 10,720.35 45,716.82  

第十四年  10,720.35 10,720.35 45,716.82  

第十五年  10,720.35 10,720.35 48,459.83  

第十六年  10,720.35 10,720.35 48,459.83  

第十七年  10,720.35 10,720.35 51,367.42  

第十八年  10,720.35 10,720.35 51,367.42  

第十九年  10,720.35 10,720.35 54,449.46  

第二十年 
264,700.0

0 
10,720.35 275,420.35 54,449.46  

合计 
282,700.0

0 

221,367.0

0 
504,067.00 716,8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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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息覆盖倍数 1.42 

综上所述，预计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可塘至深汕合作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均大于或等于

1.42，该项目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深圳市方智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深方智专评价字[2025]第 061号评价报

告，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2021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4,000.00万元，其中：8月

已发行 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9,500.00万元，

发行年限 15 年，实际利率 3.41%，每半年付息，第 15 年年末还

本付息；10 月已发行 2021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四期）

7,500.00万元，发行年限 15年，实际利率 3.61%，每半年付息，

第 15 年年末还本付息；11 月通过 2021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六十四期）调减 3,000.00 万元至县城北三环综合管廊建设工

程。 

2024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4,000.00万元，其中：4月已发

行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五期）1,000.00万元，发行

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2.62%，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年末还本

付息；5月已发行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期）

3,000.00万元，发行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2.62%，每半年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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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年年末还本付息； 

2025 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 万元，其中：1 月

拟发行 2025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1,100.00 万元（用

于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2025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900.00 万元。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61,700.00 万

元。假设融资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

二十年末偿还本金。按照预算法要求，项目所在地按预算管理级

次将此次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融资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3,000.00 3,000.00  2.62% 1,572.00 4,572.00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2.62% 524.00 1,524.00 

已融资 9,500.00 9,500.00  3.41% 3,239.50 12,739.50 

已融资 4,500.00 4,500.00  3.61% 1,624.50 6,124.50 

第一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二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三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四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五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六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七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八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九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十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十一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十二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十三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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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十五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十六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十七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十八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十九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10,720.35 

第二十年 264,700.00 264,700.00  4.05% 10,720.35 275,420.35 

合计  282,700.00   221,367.00 504,067.00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

主管部门及职责，其中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应实

行分账管理。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中发

[2018]34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1.资金流入管理：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金

和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金及

财政资金。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市级财政统一管理，专账核算，

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者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日常经营账户

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户)，用于专项债

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转。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用于本

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2.资金流出管理：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支

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支出，负责

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度提出申请，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专项债

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赔凭证、

工程进度等要件，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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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审核后，按债券资金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拨付资金。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目收入实现后，

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将项目收益转至财

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向省财政厅缴纳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

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3.资金预算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的要

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围

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同

类项目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职责分工 

海丰县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做好信息披

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

制度，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对应资产管理。 

海丰县交通运输局负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

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和信息披露

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进行监督，指

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

券资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组

织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年度预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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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资金，确保债券还本付息不出

任何风险。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应当认真履行项目建设、运

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施，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形成的资产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海丰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统一安排，研究

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和

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规范专项债

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责分析预测发行项

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负责落实债券还本付

息资金来源，按时足额缴交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专

项收入。及时将项目形成的资产按照约定的产权归属进行资产登

记管理。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

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

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主要法

律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 

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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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电、交

通中断等； 

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应条件

不具备等； 

4）监理到位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成的停

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电供应

造成停工； 

6）搞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位沟通，

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通管制，市容

整顿的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对监理

单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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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监理

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3）施工组织能力差；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高的

施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审核

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平面图；

制定材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物的拆除，及

时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供电，接通施工道

路、电话线路，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的施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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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划；审

核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要求，及时

进行工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计量方面的签证；

进行工程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签署进度、计量

方面认证意见；组织现场协调会。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总工期不突破的对

策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要

求施工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调整相应的施

工计划、材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条件上组织新的协

调和平衡。 

（3）资金落实情况 

风险因素： 

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耽误工

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耽误工

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无法工

作，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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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设立

专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意

识，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安全设

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及临边

进行防护； 

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起重吊

装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取专项安全

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做好防

电、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防风、防火、

防滑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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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风险因素：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应对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

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

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

率波动损失。 

（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设资金

部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外的困难而

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可能出现

资金周转困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导致项

目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策、法规、

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建设周期较短，未来国家

及地方政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的不确定性较小。 

风险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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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周密

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实时监

管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项目

的抗风险能力。 

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

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

决。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

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

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

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

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

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1]61号）与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管好用好地方政府



32 

专项债券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0]24号）规定：申报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的项目应通过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

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推动提升债券资金

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过程。本项目单位已开展本项目的事前绩

效评估。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分类发

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息。财

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概况、项

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发行计划安

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当及时披露项

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72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位门户网站、

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不再向财政

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对信息披露文件的

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门和

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方案。信

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各地地方债券发行工作的重要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的

通知》（财办库〔2019〕364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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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

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年 4月 1日起，各地发行地方政府新增专

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

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中国债券信息

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chinabond.com.cn/）

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